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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書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楊燿銘
聯絡電話：08-7320415#6543
傳真：08-7326195
電子信箱：a002651@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7日
發文字號：屏府人給字第114507645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 (376530000A114507645800-1.PDF、376530000A114507645800-2.PDF)

主旨：檢送「114年度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其他現金給

與補償金每一基數發給數額對照表」，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4年4月24日部退二字第

1145818144號書函及教育部114年4月28日臺教人（四）字

第1140044949號書函辦理。

二、查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第4條規

定，公教人員補償金基數內涵，為公教人員最後在職等級

之本（年功）俸（薪）額之15%；第5條第1項規定，公教人

員之補償金於審定機關審定退休案或資遣給與案時併同審

定，並由退撫新制實施前退休金或資遣給與之發放機關一

次發給。次查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業經立法院於114

年1月21日完成三讀，並奉總統於同年3月21日公布；全國

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亦經行政院以同年4月22日院授人

給字第11400000011號函核定，溯自同年1月1日生效。

三、據上，銓敘部為利各發放（支給）機關計算發給114年1月1

檔　　號:
保存年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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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後退休（職）生效之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其

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爰提供旨揭對照表供參。

四、另教育部基於公教處理一致原則，有關114年1月1日以後退

休生效之公立學校教職員，其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

每一基數發給數額，比照旨揭對照表辦理。

五、檢附銓敘部、教育部原書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正本：本府所屬一級機關、本府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鄉鎮市民代
表會、各高國中、本縣各國小(不含崇華)

副本：本府人事處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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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書函
地址：116204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聯絡人：林慈渝
聯絡電話：02-82366630
傳真：02-82366648
電子信箱：poea0@mocs.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4日
發文字號：部退二字第114581814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602000000A114581814400-60-1.pdf)

主旨：檢送「114年度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其他現金給與補

償金每一基數發給數額對照表」，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查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第4條規

定，公教人員補償金基數內涵，為公教人員最後在職等級

之本（年功）俸（薪）額之15%；第5條第1項規定，公教人

員之補償金於審定機關審定退休案或資遣給與案時併同審

定，並由退撫新制實施前退休金或資遣給與之發放機關一

次發給。次查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業經立法院於114

年1月21日完成三讀，並奉總統於同年3月21日公布；全國

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亦經行政院以同年4月22日院授人

給字第11400000011號函核定，溯自同年1月1日生效。

二、據上，為利各發放(支給)機關計算發給114年1月1日以後退

休(職)生效之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

金，爰檢送「114年度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其他現金給

與補償金每一基數發給數額對照表」供參。

檔　　號:
保存年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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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

44



銓敘部製

身分別 俸點 薪額（元） 114年度月俸額 每一基數應發之補償金數額 附 註

院長 ※ 109,520 16,428 補償金計算標準：

副院長 ※ 109,520 16,428 一、依退撫新制實施前審定之

部長及其相當職務 ※ 109,520 16,428 退休（職）年資應領一次

政務次長及其相當職務 ※ 63,570 9,536 退休（職）金基數為補償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職務 ※ 63,570 9,536 金之基數。

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職務 ※ 63,570 9,536 二、依退休（職）或資遣時之

800 770 63,570 9,536 俸薪等級，以當年度公（

790 740 60,290 9,044 政）務人員相同俸薪等級

780 710 59,520 8,928 之本俸（薪）或年功俸（

750 680 57,220 8,583 薪）之15%為補償金基數

730 650 55,690 8,354 內涵。

710 625 54,160 8,124 三、補償金總額， 以 公（政

690 600 52,630 7,895 ﹚ 務人員補償金基數乘補

670 575 51,100 7,665 償金基數內涵計算。

650 550 49,560 7,434 四、本對照表自民國114年1月

630 525 48,030 7,205 1日生效。

610 500 46,500 6,975

590 475 44,970 6,746

550 450 41,900 6,285

535 430 40,760 6,114

520 410 39,610 5,942

505 390 38,460 5,769

490 370 37,310 5,597

475 350 36,160 5,424

460 330 35,010 5,252

445 310 33,860 5,079

430 290 32,710 4,907

415 275 31,560 4,734

400 260 30,410 4,562

385 245 29,270 4,391

370 230 28,120 4,218

360 220 27,350 4,103

350 210 26,580 3,987

340 200 25,820 3,873

330 190 25,050 3,758

320 180 24,290 3,644

310 170 23,520 3,528

300 160 22,750 3,413

290 150 21,990 3,299

280 140 21,220 3,183

270 130 20,460 3,069

260 120 19,690 2,954

250 110 18,920 2,838

240 100 18,160 2,724

230 90 17,390 2,609

220 16,630 2,495

210 16,090 2,414

200 15,540 2,331

190 15,000 2,250

180 14,460 2,169

170 13,920 2,088

160 13,380 2,007

政

務

人

員

114年度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每一基數發給數額對照表

公

務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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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書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洪偉傑
電話：(02)7736-5943
電子信箱：weij@mail.moe.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8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四)字第114004494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來函（含附件）影本1份 (A09000000E_1140044949_senddoc1_Attach1.PDF)

主旨：檢送「114年度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其他現金給

與補償金每一基數發給數額對照表」，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本部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4年4月24日部退二字第

1145818144號書函辦理，並檢附來函（含附件）影本1

份。

二、基於公教處理一致原則，有關114年1月1日以後退休生效之

公立學校教職員，其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每一基數

發給數額，比照旨揭對照表辦理。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法務
部、內政部、國防部

副本：文化部、衛生福利部、農業部、中央研究院、國立故宮博物院、海洋委員會、本
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40044949 收文日期:114/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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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書函
地址：116204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聯絡人：林慈渝
聯絡電話：02-82366630
傳真：02-82366648
電子信箱：poea0@mocs.gov.tw

受文者：教育部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24日
發文字號：部退二字第114581814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602000000A114581814400-13-1.pdf)

主旨：檢送「114年度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其他現金給與補

償金每一基數發給數額對照表」，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查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第4條規

定，公教人員補償金基數內涵，為公教人員最後在職等級

之本（年功）俸（薪）額之15%；第5條第1項規定，公教人

員之補償金於審定機關審定退休案或資遣給與案時併同審

定，並由退撫新制實施前退休金或資遣給與之發放機關一

次發給。次查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業經立法院於114

年1月21日完成三讀，並奉總統於同年3月21日公布；全國

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亦經行政院以同年4月22日院授人

給字第11400000011號函核定，溯自同年1月1日生效。

二、據上，為利各發放(支給)機關計算發給114年1月1日以後退

休(職)生效之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

金，爰檢送「114年度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其他現金給

與補償金每一基數發給數額對照表」供參。

檔　　號:
保存年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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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

58



銓敘部製

身分別 俸點 薪額（元） 114年度月俸額 每一基數應發之補償金數額 附 註

院長 ※ 109,520 16,428 補償金計算標準：

副院長 ※ 109,520 16,428 一、依退撫新制實施前審定之

部長及其相當職務 ※ 109,520 16,428 退休（職）年資應領一次

政務次長及其相當職務 ※ 63,570 9,536 退休（職）金基數為補償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職務 ※ 63,570 9,536 金之基數。

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職務 ※ 63,570 9,536 二、依退休（職）或資遣時之

800 770 63,570 9,536 俸薪等級，以當年度公（

790 740 60,290 9,044 政）務人員相同俸薪等級

780 710 59,520 8,928 之本俸（薪）或年功俸（

750 680 57,220 8,583 薪）之15%為補償金基數

730 650 55,690 8,354 內涵。

710 625 54,160 8,124 三、補償金總額， 以 公（政

690 600 52,630 7,895 ﹚ 務人員補償金基數乘補

670 575 51,100 7,665 償金基數內涵計算。

650 550 49,560 7,434 四、本對照表自民國114年1月

630 525 48,030 7,205 1日生效。

610 500 46,500 6,975

590 475 44,970 6,746

550 450 41,900 6,285

535 430 40,760 6,114

520 410 39,610 5,942

505 390 38,460 5,769

490 370 37,310 5,597

475 350 36,160 5,424

460 330 35,010 5,252

445 310 33,860 5,079

430 290 32,710 4,907

415 275 31,560 4,734

400 260 30,410 4,562

385 245 29,270 4,391

370 230 28,120 4,218

360 220 27,350 4,103

350 210 26,580 3,987

340 200 25,820 3,873

330 190 25,050 3,758

320 180 24,290 3,644

310 170 23,520 3,528

300 160 22,750 3,413

290 150 21,990 3,299

280 140 21,220 3,183

270 130 20,460 3,069

260 120 19,690 2,954

250 110 18,920 2,838

240 100 18,160 2,724

230 90 17,390 2,609

220 16,630 2,495

210 16,090 2,414

200 15,540 2,331

190 15,000 2,250

180 14,460 2,169

170 13,920 2,088

160 13,380 2,007

政

務

人

員

114年度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每一基數發給數額對照表

公

務

人

員


